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为切实加强先锋（厦门）电镀开发有限公司土壤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有效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特制定本制度。
一、总体要求

1、明确责任主体，向公司法定代表人传达学习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研究部署本单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完善各项防控措施等内容。
2、开展土壤隐患自纠自查，对生产车间、储罐区、原材料仓库等重点区域的地面防腐防渗措施进行排查，加强对各重点区域地面的防渗措施，重点区域全面进行水泥硬化处理，腐蚀性区域用环氧树脂做防腐，对储罐区储罐、地面及围堰进行更新升级改造，购买新储罐，淘汰旧储罐，加强储罐基座，建设储罐区围堰，做好地面斜水和防腐，防止积液腐蚀，设置泄漏应急池，增设雨棚加盖，完善雨污分流措施。    

3、有地下储罐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的，应当将地下储罐的信息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4、生产、使用、贮存、运输、处置、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避免土壤受到污染。
5、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重点监测存在污染隐患的区域和设施周边的土壤、地下水，监测结果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开。

6、定期对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建立档案。
7、在隐患排查、监测等活动中发现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迹象的，应当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染，并参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根据调查与风险评估结果采取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等措施。
8、拆除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事先制定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并在拆除活动前十五个工作日报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防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相关内容。对于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要启动土壤污染防治应急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应急结束后，制定并落实污染土壤治理和修复方案。
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1、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小组，公司副总经理任组长，负责对土壤、地下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统一并组织、领导和协调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掌握、监督重大隐患治理情况。各部门经理、主管任组员，负责执行并落实本部门的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坚持“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谁排查、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管理。
3、实行综合性排查和日常排查。综合排查是指以厂区为单位，开展全面排查，一年应不少于一次。日常排查是指以车间为单位，采取日常的、巡视性的排查工作，一月应不少于一次。逐环节、逐部位排查，掌握隐患的存在，分布情况，分析产生隐患的原因，制定整改和防范措施。
4、排查的重点区域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原材料及固体废物的暂放区、存放区和转运区等；重点设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地下管线，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等。
5、设立隐患排查档案，对排查出的隐患，明确专人负责填写、上报和存档备案工作。
6、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及时向主管负责人报告，主管负责人接报告后应根据隐患等级做出立即整改决定或报告请示主要负责人。
7、接到报告的人根据隐患危害程度，出台隐患的整改方案，内容包括：隐患部门、隐患内容、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整改完成期限、整改督办部门等。必须严格按照“责任落实、措施落实、时间落实”的要求，组织开展隐患治理整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8、整改责任部门，必须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整改，不得互相推诿、扯皮，拖期、延期。对未按期、按要求整改隐患的，视情节轻重对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给予经济处罚，由此引起重大伤亡事故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隐患整改完毕后，整改责任部门应向环保部及基地公司副总经理报告，环保部及基地公司副总经理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合格的，对该隐患进行销号；验收不合格的，责令整改责任部门重新制定方案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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